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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治纪律知与行 

——微博、朋友圈不是“纪外之地” 

 

2 月 19 日，《解放军报》刊发反映中印边境任务部队官兵卫国戍

边先进事迹的报道，证实去年 6 月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中方有

四名官兵牺牲、一名团长受重伤。五位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感动

无数人。而网友“辣笔小球”竟在微博发布恶意歪曲事实真相、诋毁

贬损英雄事迹的言论，引发众多网友指责。新浪微博对该账号予以禁

言一年处罚，该账号使用者仇某某目前已被南京警方刑事拘留。后续

将依据法律法规要求作出进一步处置。《清风汇》在此提醒您：微博、

朋友圈不是“法外之地”，亦不是“纪外之地”。 

 

一、真实案例 

某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副主任李某某，无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的纪律要求，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净搞些没用的”、“根本控制不

了”等不当言论，质疑党员干部在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狙击战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所做的大量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最终

受到党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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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解析 

在现实中，经常有一些党员干部平时说话不过脑子，口无遮拦，

这些行为看似只是几句牢骚抱怨，但已经处于“走钢丝”的危险状态，

一不小心就会踩了政治纪律的“红线”。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四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上述案例中，李某某在朋友

圈发表不当言论的行为符合《条例》所规定的行为构成要件，其行为

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 

 

三、案例点评 

一个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先是党员，才

是网民。要自觉规范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公共媒体上的言论，树立

良好的党员形象，决不允许自行其是、不负责任地发表各种错误言论。

这样的行为，看似是对于言论的自由发表，暴露的却是党性意识薄弱、

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感性不高等问题。因此，党员干部发表任何言

论都要讲规矩、守纪律，莫把微博、微信、QQ、抖音等社交媒体、软

件当做信口开河的“纪外之地”！ 

 

  



 专 题  

 

 2021.02 

 

四、扩展阅读 

《关于规范党员干部及网络行为的意见》 

中宣发〔2017〕20 号 

 

网络行为是党员干部言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规范网络行为，促进形成健康向上、

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一、党员干部在网络上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牢固树

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网络行为中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共筑网上网下同心圆。 

二、党员干部不准参与以下网络传播行为：发表违背党的基本路

线，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党的政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

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国史、

军史，抹黑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制造、传播各类谣言特别是政治类

谣言，散布所谓“内部”消息和小道消息；出版、购买、传播非法出

版物；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制作、传播其他有严重问题的文章、

言论、音视频等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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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员干部不得参加以下网络活动：组织、参加反对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通过网络组党结社，

参与和动员不法串联、联署、集会等网上非法组织、非法活动；参与

网上宗教活动、邪教活动，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

暴力恐怖势力极其活动；利用网络泄露党和国家秘密；浏览、访问非

法和反动网站等。 

四、严格规范党员干部在网络平台以职务身份注册账号行为。党

员干部以职务身份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论坛社区等境内外网络

平台上注册账号、建立群组的，应当向所在党组织报告。 

五、党员干部应当履行举报监督的义务。发现网上违法违规信息、

活动的，及时主动向有关部门、网络平台等举报，积极提供线索，协

助有关方面处置。 

六、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网络行为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各级

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以及《党委（党组）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对在网络活动中以身

作则、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要充分肯定、热情鼓励；对坚持正确立

场、传播正能量而遭到围攻的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地给予保护和支

持；对党员干部违法本意见规定的，要依据党纪和国家法规进行严肃

查处。 

  

  


